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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保险内容
	保险金额（万元/年）
	保险责任

	1
	意外身故
	10
	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，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，按保险金额一次性给付身故金。

	2
	意外伤残
	10
	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，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的残疾或烧伤，按保险金与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（行业标准）》规定比例给付。

	3
	意外医疗
	5
	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进行门诊治疗或住院治疗，剔出完全自付费用，免赔额50元，按100%比例给付。

	4
	疾病住院补充医疗
	3
	被保险人住院治疗支出符合当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医疗费用(理赔范围包含个人起付线、个人统筹段比例自付及个人部分政策自付，仅扣除个人完全自付部分)，剩余部分扣除100元免赔额后按90%比例给付。该项保险责任范围包括被保险人本次参保前已患未治愈的任何疾病，保险人不得以既往病史理由拒赔或降低理赔比例，缩小理赔范围。

	5
	意外/疾病住院津贴
	90元/天
	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疾病住院治疗，按住院津贴金额及实际住院金额天数给付住院津贴金。单次住院给付天数以90天为限，累计给付住院津贴金以180天为限。

	6
	重大疾病
	5
	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确诊为比选文件中约定的30种重大疾病，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给付。

	7
	疾病身故
	10
	因疾病导致身故（含猝死），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赔付。病种达到重大疾病的标准的，与重大疾病累计赔付。

	8
	7种妇科癌症
	2
	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确诊为比选文件中约定的妇科癌症，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给付。

	9
	航空意外险
	30
	因航空意外造成身故,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赔付，与意外身故叠加赔付。

	10
	轨道交通意外险
	30
	因乘坐地铁、火车、高铁等轨道交通发生意外造成身故,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赔付，与意外身故叠加赔付。

	11
	轮船意外险
	30
	因乘坐轮船发生意外造成身故,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赔付，与意外身故叠加赔付。

	12
	汽车意外险
	10
	因乘坐汽车或自驾汽车（包含营运及非营运类汽车）发生意外造成身故,按保险金额一次性全额赔付，与意外身叠加计赔付。



